暨南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对《暨南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等文件作出的修订内容汇总

（从2008年学校颁布《暨南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以及培养方案关于申请学位基本学术要求，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依据实际情况和相关规定进行了多次修订，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会议纪要文件均通过学校OA系统发至各分委员会和学院，现将会议纪要涉及学位授予实施细则的内容摘录如下，但不包括个案部分，个案由学位办书面通知当事人。特此说明。）

1.暨南大学第九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六次全体委员会议

（暨纪要〔2009〕21号）

第六条：审议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情况有关议题

第二款 讨论同意培养方案对博、硕士研究生发表论文要求由学校制订统一的基本要求后，各个学科专业点根据本学科专业实际情况作适当调整。

2.暨南大学第九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七次全体委员会议

（暨纪要〔2010〕1号）

第二条：审议通过了对《暨南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中部分条款的修订。    

１.取消第八章第四十条关于“博士学位公示３个月”的规定；

２.取消第七章第二十六条关于“博士学位论文通讯评议”的规定。

3、暨南大学第九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九次全体委员会议

（暨纪要〔2010〕34号）

第四条：四、关于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授予学位决议权限问题，明确规定为：由3位委员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其决议必须全部同意方为“通过”，由3人以上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其决议必须经全体委员2/3以上（不含2/3）同意方为“通过”.该决定从本次会议后开始执行。（2010年6月23日会议）

4、暨南大学第九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十次全体委员会议

（暨纪要〔2011〕3号）

第六条：审议批准我校设立港澳台侨及海外留学生的学位论文标识。要求该类研究生学位论文封面“学位申请人姓名”一栏中在申请人姓名前用中括号注明申请人生源地。并同意在一定时期内该类研究生学位论文不提交给相关机构网络公布。

5、暨南大学第九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委员会议

（暨纪要〔2011〕18号）

第二条会议审议了《暨南大学暨南大学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预防及处理暂行办法》，结合我校的情况，对“总文字复制比”为30%及以上者，不受理当次学位申请，同意对该文件修改后颁发；要求各研究生培养单位组织学习贯彻执行，要求学位申请人和导师充分理解该文件精神。会议同意使用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的《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作为检测学位论文文字重合率的工具。

第三条 会议同意对《暨南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中关于评阅人与答辩委员组成的审批权修订为：学位评定委员会授权各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审批硕士学位论文评阅人及答辩委员会人员名单；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审批博士学位论文评阅人及答辩委员会人员名单，本次会议后的学位审核开始执行这一修订。

第四条从本次会议后，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表决票对“学位论文答辩通过与否”和“毕业答辩通过与否”两种情况分别表决。

6、暨南大学第十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4次全体委员会议

（暨纪要〔2012〕34 号）

通过文学分委员会关于公开出版的特定字数的翻译作品作为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申请硕士学位发表论文要求。

7、暨南大学第十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6次全体委员会议

（暨纪要〔2013〕14 号）

（1）通过用英文撰写学位论文等相关要求的议案。

会议决定，研究生学位论文除内封、摘要，主体部分应当用中文撰写。如果研究生提出用英文撰写学位论文，需经导师、所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同意并报学校学位办备案。

根据撰写论文需要，凡用英文撰写学位论文的，要求学位论文的封面、题名页、原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书用中文撰写，摘要应中英文对照撰写，论文附有学位论文的中文缩写版或中文大摘要。论文中文缩写版或中文大摘要要求如下：人文社科类硕士学位论文不少于5000字，博士学位论文不少于1万字；自然科学类硕士学位论文不少于3000字，博士学位论文不少于6000字，论文中所有图表均需有中英文对照。

（2）通过《暨南大学在职临床医师申请临床医学硕士、博士专业学位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

原则上通过该《细则》，由学位办根据委员提出的意见修改后颁布实施。《细则》中对申请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的在职临床医师，要求以第一作者身份在A类期刊上发表一篇与本专业内容相关的学术论文，且第一署名单位为“暨南大学”；《细则》适用于2013年及以后入学修读相关人员。2013年之前入学修读的在职临床医师，发表论文要求按原培养方案执行。

8、暨南大学第十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9次全体委员会议
（暨纪要〔2014〕3 号）

同意对我校2008年及第十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修订的《暨南大学授予具有硕士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的在职人员硕士学位工作实施细则》的第八条，关于同等学力水平认定中第二款对申请人专业知识结构及水平的认定的条款内容进行修订，修订内容为：

删除第1款硕士研究生课程学习及考试的第2小款内容：在我校研究生课程进修学习的学员，在获得“研究生课程进修结业证”后，其所修研究生课程的合格成绩，若不超过规定年限、且是在资格审查后获得的成绩，在申请硕士学位时予以认可。

将第2目中有关成绩有效性修改为：申请人自通过资格审查之日起，须在6年内通过国家组织的全国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语水平或学科综合统一考试和我校相应学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考试，且成绩合格。资格审查前3年在我校修读的硕士研究生课程所获得的考试成绩予以认可。六年内未通过国家组织的水平考试者，本次申请无效。

本修订从2014年1月1日开始执行。获得我校课程成绩从2007年9月之后开始认可。
9、暨南大学第十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15次全体委员会议
（暨纪要〔2015〕5 号）

《在职临床医师申请临床医学博士、硕士专业学位实施细则》补充规定，对在职临床医师申请临床医学博士、硕士专业学位的学位论文进行评阅，如送审学位论文的三份评阅结果中，有一份或以上评阅意见为“不同意参加本次答辩，修改后再送审”，视为该份论文评阅未获通过，本次不再补送，终止本次答辩申请。相关研究生按照专家评阅意见修改论文后，下一次申请答辩重新送审论文。

10、暨南大学第十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16次全体委员会议
（暨纪要〔2015〕9 号）

从2015年夏季开始，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学士、硕士学位人员名单，由分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报告情况，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只审议，不再逐个表决。有疑议的名单提交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审核。
11、暨南大学第十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17次全体委员会议
（暨纪要〔2015〕16 号）

对《暨南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第七章（学位论文评阅与答辩）有关条款进行修订。对硕士学位申请人，如评阅结果为不通过或答辩结果未获通过，专家同意修改论文可重新申请答辩的，硕士学位申请人可在三个月后一年内重新申请答辩一次。
12、暨南大学第十一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10次全体委员会议  （暨纪要〔2018〕31 号）（2018年6月）

同意经济学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申请经济学博士的学位论文评阅做如下补充规定：博士学位论文全部进行盲评，送3位校外专家评阅，论文评审人中如有1人的评语为否定意见，视为本次论文评阅不通过，不再增聘专家进行评阅，学生至少延长半年后方可再申请学位。本规定自通过之日起开始执行。
敬请留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对《暨南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及其他规定的修订，我办将不定期更新。

